
 
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及建築署對公廁的管理和維修  
主動調查報告摘要  

 

 

引言  
 

 由 2000 年開始，食物環境衞生署（「食環署」）把包括公

廁管理的街道潔淨服務外判予 街 道 潔 淨 服 務 承 辦 商 （ 「 外 判 承 辦

商」）。截至 2020 年 9 月，全港共有 808 間公廁由食環署負責管

理，當中 610 間由外判承辦商負責提供潔淨服務，其餘 198 間位

於新界地區及離島的公廁保留由食環署直接提供潔淨服務。  
 
2. 傳媒時有報道，部分公廁的衞生情況欠佳、設施陳舊及有

損壞項目待修，不但對市民造成不便，亦影響遊客對本港的印象。

經考慮公廁的管理問題與市民 日 常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， 亦 影 響 香 港 作

為國際都會的聲譽，申訴專員決定展開這項主動調查，審研當局在

管理及維修公廁方面的機制及工作，以便向政府提出改善建議。  
 
 
本署調查所得  
 
3. 公廁要保持清潔衞生，使用者固然須有公德心、自律守規；

而公廁設施在高使用量的情況 下 ， 政 府 亦須 盡 力 維 持 公 廁 設 施 的

狀況良好和清潔乾淨。本署是次主動調查發現，政府就管理公廁的

潔淨服務、維修保養及翻新工程方面，有以下可改善之處。  
 
（一）「高使用率公廁」的界定準則欠妥善  
 
4. 公廁的使用率，是食環署決定投放多少資源提供潔淨服務

及是否把該公廁納入翻新計劃的主要考慮因素。使用率每天達 300
人次或以上的公廁，食環署將之界定為「高使用率公廁」，會要求

外判承辦商安排廁所事務員長 駐 該 公 廁 。 至 於 不 屬 「 高 使 用 率 公

廁 」， 該 署 會 透 過 外 判 承 辦 商 安 排 清 潔 人 員 恆 常 提 供 廁 所 潔 淨 服

務。然而，就公廁的使用率，食環署早年並沒有一套計算方案。直

至 2018 年，該署才聘請服務承辦商為兩間公廁進行調查，其後在

2019 年推廣至為所有 795 間公廁進行人流統計調查，以統計各公

廁的使用人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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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食 環署把 使用率每天 300 人 次 或 以 上 的 公 廁 一 律 界 定 為

「高使用率公廁」。本署分析了食環署在 2019 年進行的公廁人流

統計報告的數據，發現「高使用率公廁」共有 248 間，佔總數 31%，

其中有 101 間（佔所有「高使用率公廁」的 41%）的使用率達每天

1 ,000 人次或以上。當中甚至有 15 間（佔所有「高使用率公廁」

的 6%）的使用率每天超逾 3 ,000 人次，是高使用率每天 300 人次

的 10 倍。本署認為，在維修保養，巡查和翻新等方面，食環署把

上述 248 間使用率每天 300 至多於 3 ,000 人次的公廁作同一看待，

並不合理。  
 

6. 本署亦認為，食環署應檢討高使用率的定義，以及把公廁

分 為三個級別的機制。該署應 全 面 分 析 各 公 廁 的 使 用 率 以 分 辨 需

要特別處理的類別。該署亦應採取不同的管理規劃措施，包括按需

要增加日常清潔的人手、進行深層清潔次數以及巡查次數。為臻完

善，該署應按實際情況整合和參考包括各區人口特性及遊客數量、

個別公廁規模和人流統計等 數 據 ， 妥 善 及 靈 活 調 配 資 源 改 善 公 廁

的規劃和管理。  
 
（二）未有分析外判承辦商失責事項  

 
7. 就外判承辦商提供潔淨服務的公廁，食環署根據服務合約

監管外判承辦商的服務表現。該署與外判承辦商簽訂的合約，已訂

立各項服務表現指標。當外判承辦商提供的潔淨服務不達標，該署

的分區環境衞生辦事處（「環衞辦」）可向其發出「失責通知書」並

扣減服務月費。若外判承辦商未能在 24 小時內到指定的公廁完成

維修保養項目，該署亦可發出「失責通知書」並扣減其服務月費。 
 
8. 食環署各分區環衞辦各自備存向外判承辦商發出「失責通

知書」的資料，並會按情況需要作出統計和分析。不過，有關記錄

並沒有上呈至食環署總部，結果總部並沒有整合和分析相關記錄。

究竟有多少外判承辦商就公廁 的 潔 淨 服 務 未 能 達 標 ， 主 要 涉 及 哪

些外判承辦商，以及未能符合服務水平的原因為何等情況，食環署

作為公廁的管理部門，理應加 強 分 析 問 題 所 在 及 提 出 針 對 性 的 改

善辦法，以提升其監管效能。  
 

9. 就食環署的巡查，該署主要集中資源巡查設有廁所事務員

的「高使用率公廁」，對於「低使用率公廁」巡查較少，對於偏遠

的公廁巡查次數則更疏落，未能每日巡查 1 次。本署認為，基於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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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所限，該署的做法大致合理。不過，食環署亦不應忽略該些不屬

高使用率的公廁及位於偏遠地區的公廁。尤其是在假日期間，大量

巿民會到訪鄉郊，使平時使 用 率 不 高 的 偏 遠 地 區 公 廁 的 使 用 率 驟

然增加。本署留意到，該署過往就偏遠地區公廁的巡查，是由環衞

辦的高級衞生督察酌情決定 巡 查 頻 次 ， 但 署 方 指 引 沒 有 設 定 固 定

的巡查頻次及最低次數。這樣可能會出現巡查次數參差，甚至有個

別偏遠公廁在過長時間不被巡查的情況。本署得知，食環署已作出

改善，由 2021 年 1 月起實施新修訂的內部指引。就偏遠地區的公

廁，巡查次數訂明不應少於每 10 個工作天巡查 1 次。  
 
（三）食環署直接提供潔淨服務的公廁的管理制度欠理想  
 
10. 供外判承辦商遵照的公廁潔淨服務表現指標，例如公廁潔

淨程度須達至 A 級水平，對食環署直接提供潔淨服務的公廁不適

用。對於外判承辦商提供潔淨服務的公廁，若其服務不符合合約要

求的水平，食環署可向外判承辦商發出「失責通知書」並扣減服務

月費，但對於該署直接提供潔淨服務的公廁，食環署並沒有為其地

段清潔工人或管工提供較為客觀的潔淨服務表現指標。  
 
11. 就 食 環 署 表 示 ， 地 段 清 潔 工 人 的 工 作 表 現 受 該 署 管 工 監

管，若管工巡查時發現公廁潔淨程度未如理想，會直接指示地段清

潔工人清洗至妥當為止。但何謂「理想」和「妥當」，該署並無訂

立較為客觀的指標。該署提供由 2020 年 1 至 9 月的數據顯示，該

署直接提供潔淨服務的 198 間公廁中，並沒有員工因履行公廁潔

淨 服 務 的 工 作 欠 妥 而 按 公 務 員 紀 律 處 分 機 制 審 理 及 受 懲 處 的 記

錄。然而，投訴數據顯示，該署接獲的投訴中，每年有約 8%至 12%
個案（包括涉及公廁潔淨及維修等項目）涉及該署直接提供潔淨服

務的公廁。本署認為，前線員工服務水平不一定達標，屬可預見情

況。食環署亦會就外判承辦商員工失責而發出「失責通知書」。該

署的數據顯示署方的員工工作 不 達 標 的 個 案 為 零 宗 ， 可 能 是 員 工

表現全部達標，亦可能是數據未有反映實況。食環署應參考監管外

判承辦商的機制，制訂具體的 服 務 表 現 指 標 ， 讓 該 署 前 線 員 工 遵

從。  
 
12. 此外，食環署直接提供潔淨服務的 198 間公廁中，本署發

現有 5 間的公廁屬「高使用率公廁」，該署並沒有在該些公廁提供

廁所事務員服務。在該些「高使用率公廁」，若沒有廁所事務員提

供即場的清潔服務，衞生情況實難以保持。該署應考慮為該些公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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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廁所事務員。  
 
（四）沒有善用投訴數據以提升管理效能  
 
13. 食環署以往沒有就公廁的投訴作出整合和統計。就哪些公

廁最多人投訴，投訴的次數 及 內 容 ， 該 署 並 無 通 盤 的 分 析 。 及 至

2020 年 6 月，該署始因應審計署的建議提升投訴管理資訊系統。

本署認為，食環署可就投訴內容，例如設施日久失修、公廁潔淨程

度欠佳、員工表現不佳等資料，分析問題所在及可改善之處。該署

亦可透過分析被投訴公廁的位置、時段和次數，以及負責外判承辦

商誰屬，更深入了解問題所在，以便採取針對性的措施作出改善。

以本署 2021 年 3 月視察元朗區有較多投訴的公廁為例，本署調查

發現，幾間公廁分別有不潔、有臭味及裝備損壞等問題，並未獲得

妥善治理。因此，該署應收集數據及分析問題所在，以尋求長遠的

解決辦法。  
 
（五）需加強處理惡意破壞公廁設施問題  
 
14. 保持公廁環境潔淨及衞生，食環署和使用者皆有責任。食

環署就加強宣傳教育及研究改善公廁設備的工作，值得予以肯定，

並應繼續加強有關措施，以 改 善 公 廁 的 管 理 及 環 境 衞 生 。 資 料 顯

示，由 2015 至 2020 年 9 月，惡意破壞公廁的數目大幅上升，由

2015 至 2017 年，只有零至 1 宗個案，但及至 2018 和 2019 年便分

別有 13 宗及 89 宗個案。在 2020 年首 9 個月，亦有 46 宗個案。

就惡意破壞公廁設施的行為，食環署應更積極研究處理辦法，例如

綜合分析有關問題，包括事件發生的地點、時間、性質等，以考慮

應對及改善辦法。此外，該署應加強與執法部門的溝通，把該署收

集和分析所得的資料交予執法 部 門 ， 以 便 加 強 執 法 和 尋 求 提 升 保

安措施的方案。  
 
（六）監管承建商機制有可改善之處  
 
15. 建築署的承建商除了負責公廁的維修保養，其服務合約的

工作範圍亦包括承辦其他部 門 的 保 養 工 程 。 有 關 承 建 商 的 服 務 表

現，建築署按政策局頒布的指引作出監管。  
 
16. 建 築 署 設 有 既 定 的 機 制 監 管 承 建 商 公 廁 保 養 維 修 工 程 的

進度。承建商承辦的每項工程都需按指定的完工日期完工。資料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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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，由建築署聘用的承建商負責的公廁工程，絶大部分都能在指定

時間內完成，每年只有數宗個案因延誤而須向承建商收取「算定損

害賠償」。  
 
17. 不過，本署調查發現，就建築署承辦商嚴重延誤的個案，

該 署按政府的工務工程合約條 款 向 承 建 商 所 收 取 的 「 算 定 損 害 賠

償」金額並不高。工程延誤日期頗長的個案，因施工令的金額少，

賠償額亦會偏低。有個案顯示，有承建商延誤 125 日的工程，「算

定損害賠償」金額只是 54 元；延誤了 16 日的工程，「算定損害賠

償」金額只是 2 元。本署認為，工程延誤引致部分公廁設施未能開

放使用，對使用者造成不便。賠償額偏低亦未能反映延誤問題對政

府帶來的隱藏成本，對承建商亦沒有產生阻嚇作用。雖然承建商每

年 延誤的個案並不多，而承 建 商 的 服 務 表 現 亦 會 影 響 其 將 來 投 標

政 府合約的機會，但有個別 公 廁 的 維 修 保 養 工 程 延 誤 嚴 重 ， 現 有

「算訂損害賠償」的金額並不能對承建商產生阻嚇作用，建築署有

需 要考慮提高施工令罰則（例 如 按 延 誤 日 數 多 少 收 取累 進 式 的 賠

償款項），避免工程持續延誤。  
 
（七）食環署與建築署就公廁維修保養需加強溝通  

 
18. 食 環 署 會 就 公 廁 的 維 修 保 養 透 過 建 築 署 的 「 維 修 熱 線 中

心」向建築署作出呈報及記錄。在轉交個案後，食環署沒有主動定

期向建築署查詢進度；而建築署亦無定期向食環署滙報工程進展。

及至 2019 年 4 月，食環署與建築署和機電工程署合作研發使用流

動應用程式連結部門的電腦系 統 ， 共 享 部 門 之 間 有 關 維 修 保 養 工

程的日期和進度等資料。本署認為，利用科技建立溝通平台以提升

效率是可取的發展方向。食環署與建築署應更積極、主動地加強溝

通，以加強監察公廁維修保養工程的進度。  
 
19. 建築署的資料顯示，每年從食環署接獲逾一萬宗公廁維修

保養個案，近乎 100%都在指定時限內完工，每年只有數宗個案涉

及延誤。本署對有關數據並無質疑。事實上，食環署的「小型工程

定單記錄系統」及建築署的電 腦 系 統 會 記 錄 食 環 署 發 現 缺 漏 的 日

期和時間、建築署接獲食環署維修要求的日期和時間、該署向承建

商發出施工令的日期和時間，以及承建商的完工日期，當中數據一

目了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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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本署認同，「小型工程定單記錄系統」有助食環署記錄及分

析呈交建築署的維修個案。本署注意到，該系統的運作是否有效和

暢順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 判 承 辦 商 或 食 環 署 職 員 是 否 盡 早 匯 報

有維修項目待修。若是，其 後 的 維 修 工 程 便 會 得 以 盡 快 展 開 ； 否

則，可能會造成延誤。食環署應採取有效措施，確保維修項目由發

現至呈報建築署要求維修的整個歷程得以盡快完成。  
 
（八）食環署沒有適時更新《公廁標準設施手冊》  

 
21. 食環 署在 2001 年編 製 《 公 廁 標 準 設 施 手 冊 》（「《 公 廁 手

冊》」）。該手冊就公廁的建築設計、通風設備、燈光、內置各項設

施的配置、安裝、用料等提供了參考標準。不過，《公廁手冊》最

近一次更新是在 2011 年。近年公廁增設了不少新的改善措施及設

備。《公廁手冊》並未納入該些新改善措施及設備的資料。本署認

為，食環署應定期及適時更新《公廁手冊》，以便該署及建築署在

進行翻新公廁工程時，可作參考。  
 
（九）食環署應完善翻新公廁的準則  
 
22. 公 廁 的 使 用 率 及 是 否 位 於 主 要 旅 遊 景 點 是 食 環 署 考 慮 是

否把該公廁納入翻新計劃的其中兩個主要因素。然而，就如何計算

公廁的使用率，食環署以往並沒有一套計算方案，直至 2019 年才

開始全面就 795 間公廁進行了一次全面的人流統計。至於旅遊景

點，某地點是否旅遊熱點會隨時間及遊客的喜愛情況改變，因此食

環署應不時作出研究、進行地區諮詢、諮詢旅遊事務署及參考使用

率統計數據，以分析該公廁是否位於主要旅遊景點，並考慮決定是

否優先投放資源把該公廁納入 翻 新 計 劃 ， 以 免 翻 新 公 廁 的 資 源 錯

配。  
 
（十）公廁的翻新  

 
23. 本 署 理 解 ， 翻 新 公 廁 的 數 目 取 決 於 政 府 的 撥 款 數 字 。 由

2019/20 年度起 5 年內，政府已增撥資源增加更多公廁納入翻新計

劃。然而，公廁的翻新進度緩慢（每年約 48 間），而全港共有 808
間公廁，即每間公廁平均每隔約 17 年才會獲得翻新 1 次。本署認

為，食環署應定期檢討翻新公廁的優次，以檢視是否有多年不獲翻

新公廁的設備陳舊、失修或經常損壞。如有需要，食環署可考慮在

情況許可下進行調查，收集公 眾 對 公 廁 服 務 的 意 見 時 一 併 收 集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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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對地區翻新公廁的意見，並考慮向政府申請增撥資源，增加把該

些具較高優先次序的公廁納入翻新計劃。  
 
 
本署的建議  
 
24. 基於以上所述，申訴專員對食環署及建築署有以下建議： 
 
食環署  
 

( 1 )  按實際情況適時檢 視現行機 制，整 合、參考 包括各

區人口特性及遊客 數量、個 別公廁 規模和人 流統計

等數據，以妥善及 靈活調配 資源改 善公廁的 規劃和

管理；  
 

(2 )  就公廁潔淨服務向 外判承辦 商發出 「失責通 知書」

並扣減其服務月費 個案作出 通盤統 計和分析 ，查找

外判承辦商不足之處，並推出針對性改善措施；  
 

( 3 )  繼續加強巡查由外 判承辦商 提供潔 淨服務的 公廁，

包括因應假日人流增加，加強巡查位於郊區的公廁； 
 

( 4 )  為由食環署提供潔 淨服務的 公廁訂 立具體的 服務表

現指標，讓該署前線員工遵從；  
 

( 5 )  考慮為由食環署提 供潔淨服 務的「高使用率 公廁」

增設廁所事務員，以保持該些公廁的潔淨程度；  
 

( 6 )  繼續就涉及公廁的 投訴進行 統計和 分析，並 進一步

妥善運用有關數據，以改善公廁的管理；  
 

( 7 )  就惡意破壞公廁設 施問題， 繼續加 強宣傳教 育，以

改善有關問題，並繼續與執 法部門 保持溝通，積極

研究處理辦法，例 如綜合收 集及分 析所得的 資料轉

交執法部門，以協助執法部門研究加強執法；  
 

( 8 )  定期及適時更新《公廁手冊》，以便該署及建築署在

進行翻新公廁工程時，可作參考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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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9 )  繼續適時作出檢討 、諮詢及 配合使 用率統計 等，以

掌握公廁是否位於 主要旅遊 景點， 以及檢視 是否有

多年不獲翻新公廁 設備陳舊 失修或 經常損壞 ，以考

慮是否優先投放資源把該些公廁納入翻新計劃；  
 

建築署  
 

( 10 )  檢視提高施工令罰 則的可行 性，以 增加對延 誤施工

的工程承建商起實質的阻嚇力；以及  
 
 

食環署及建築署  
 

( 11 )  繼續積極、主動地 加強溝通 ，以加 強監察公 廁維修

保養工程的進度， 並且採取 有效措 施確保公 廁的維

修 需 要 由 發 現 至 呈 報 建 築 署 整 個 歷 程 得 以 盡 快 完

成。  
 
 
申訴專員公署  
2021 年 5 月  
 
 
 
 


